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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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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一热签下合同
想要反悔可能违约

近日， 我去家附近一家培训机构实地咨

询。 在对方承诺如果不满意可以退款的情况

下， 让我交 500 元押金。 随后， 对方又让我

签一份合同 （培训费用 17800 元， 我只知价

格， 并不知道合同内容）， 我说我要仔细看，

对方说是经过专业律师起草的合同， 肯定没

问题， 当时我急于离开办事， 头脑一热就交

了 500 元押金并签了合同。 第二天， 我看完

合同， 以合同内容不合理和暂时没那么多钱

为由 ， 希望对方退还 500 元押金 ， 对方不

肯。 第三日， 我收到一份对方快递的合同，

上面有双方的签字。 请问， 这份合同是否有

效？ 我是否必须履行合同？ 徐先生

【解答】

徐先生， 您好！ 您与培训机构签订了培

训合同， 正常情况下， 依法成立的合同， 对

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 当事人应当按照

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

合同。 除非存在法律规定的情形， 比如一方

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 使您在违背真实意思

的情况下订立合同， 则您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变更或撤销该合同。 但从您描述的情况看，

虽然在签合同时， 您没有细看合同内容， 但

其原因并非对方不给您看， 而是您因急于离

开办事， 头脑一热就交了押金签了合同， 这

个情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可撤销合同。 因此

我们认为该合同是有效的， 您应当按照合同

约定支付剩余培训费， 倘若您坚持要求解除

合同， 您可以仔细看一下合同中对合同的解

除以及违约责任的承担是如何约定的， 在您

愿意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况下， 可以尝试与对

方就合同的解除进行协商。

老旧小区外墙掉落
业主是否分摊费用

我现在住的楼房是40年房龄的老房，没

有物业。前段时间因三楼某住户装修动工更换

防盗网，造成他家阳台外面的一小部分外墙皮

剥落， 然后没有通知所有业主就自行修补了，

现在去街道办要求部分业主分摊费用。还说我

们要是不交费，他将通过法律途径收取。 我想

问需要交费吗？对方的要求有法律依据吗？

邵先生

【解答】

邵先生，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 规定， 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 经

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 对专有部

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

利。 而对共有的不动产作重大修缮的， 应当

遵循法定程序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

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 但共有人

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对修缮费用的负担有

约定的从约定， 没有约定的由共同共有人共

同负担。

住宅楼房外墙属于该楼的共有部分， 应

由全体住户共同拥有并管理； 因此对于属于

共有部分的外墙修复等工程， 应当根据该住

宅经业主大会共同确立的程序启动维修， 并

按约定承担修缮费用。 现三楼住户违反程序

擅自对外墙进行修复， 修复费用无权要求其

他住户承担。

公司经营不善可能倒闭
要员工签放弃仲裁协议

公司发展不好， 告诉我们可能发不出工

资， 要我们签一份协议， 协议内容是如果公

司项目有回款， 则会继续支付工资， 如果不

能回款或公司倒闭， 可能支付不了我应得的

工资。 要求我们签协议放弃仲裁或诉讼的权

利， 如果不接受该协议， 就必须自动离职 。

请问， 这样的协议有法律效力吗？ 公司如果

因此强迫我离职是否违法？ 唐先生

【解答】

唐先生， 您好！ 公司以支付工资为由要

求员工签署放弃仲裁或诉讼的协议实属违法，

因为支付工资是公司的法定义务， 这是 《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 的强制性规定。 根据法律规

定，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

同无效。 故这样的协议没有法律效力。

对于公司提出如果员工不接受该协议，

就必须自动离职的要求， 您可以明确表明不

同意。 首先是否离职是您的权利， 公司无权

强迫您离职； 其次， 如果公司违法解除与您

的劳动合同， 应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两倍向

您支付赔偿金。

综上， 建议您坚持不签订违法协议， 同

时每日按时上下班， 倘若公司未按时支付您

工资或违法辞退您， 您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

工程未及时付款
老板突发脑溢血

当地一个政府工程， 一包从政府直接承

包过来的，然后分包给几个二包（施工队）。 二

包施工队包工包料，现在工程全部结束验收，

但因种种原因， 验收和付款都没有按当时签

合同时的时间要求进行。 一包从政府方面已

经领取大部分工程款， 但没有及时支付工程

款给下边的二包。 现在一包的老板出现意外，

突发脑溢血， 目前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还未

醒过来，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由于工程款一直

不能到账，工人的意见非常大，但又没法找对

方老板催款。 请问这个情况下，二包的老板们

应怎样保障自己的权益？ 翟先生

【解答】

翟先生，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法》 的规定， 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

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

质条件的分包单位； 但是， 除总承包合同中

约定的分包外， 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 施工

总承包的， 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

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 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

按照总承包合同的约定对建设单位负责； 分

包单位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单位负

责。 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就分包工程对建

设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

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 禁止

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 根据上述

法律， 我们看到， 总承包方将工程分包给分

包人， 是有条件的， 如果违反法律规定进行

分包， 则分包合同涉嫌无效。 因此对您的问

题， 首先应区分分包合同是有效还是无效。

如果分包合同是有效的， 且建设单位已向总

承包人支付工程款， 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

分包人只能向总承包人起诉主张支付工程款。

但如分包合同无效， 则根据 《关于审理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解释》，

实际施工人员可以以建设单位为被告主张权

利， 但建设单位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

实际施工人员承担责任。

身份证变更名字不一致
办银行卡遭拒该怎么办

我父亲办理的一代身份证上的名字跟户

口本不一致， 他过去曾用一代身份证在当地

工商银行办理过一张存折。 现在我父亲办理

二代身份证后， 名字改回到户口本的名字 ，

但前几天去该工商银行办理银行卡时， 银行

要求必须有派出所出具的更名证明， 但派出

所拒绝出具更名证明。 请问我父亲应该怎样

才能办理银行卡？ 包先生

【解答】

包先生， 您好！ 根据 《关于改进和规范

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 规定， 对

于居民户口簿、 居民身份证、 护照完全能够

证明公民曾用名事项的， 有关单位及其工作

人员应予认可， 公安派出所不再出具证明；

如公民在办理相关社会事务时， 对于公民更

正或者变更姓名， 凭居民户口簿无法证明的

事项， 需要开具相应证明的， 公安派出所应

当查阅户籍档案并出具。

据此， 建议您父亲先查看户口簿“曾用

名” 一栏， 是否有一代身份证上的姓名， 有

的话， 请您父亲持户口簿、 身份证， 向银行

出具， 一般即可办理相关业务。 如果户口簿

上没有曾用名， 您父亲可要求派出所查阅户

籍档案后出具更名证明。

健身房迟迟不开业

消费者退卡屡遭拒

【律师说法】

上海恒业律师事务所崔瑶律师分析认为 ，

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时， 健身房未告知开业时

间， 亦未对相应条款进行说明， 办卡后健身房

迟迟不开业， 导致会员卡不能使用， 从这些情

况可以看到， 健身房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根据该法要求， 消

费者在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时候享

有知悉真实情况的权利， 经营者亦有向消费者

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质量、 性能、 用途、 有

效期限等信息的义务。 现健身房在办卡时未对

会员卡的具体条款向消费者告知， 更未告知会

员卡的使用时间， 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故

消费者有权要求健身房退卡。

崔瑶律师表示， 从合同的角度看， 健身房

与白先生构成了合同关系， 健身房将会员卡出

售给消费者， 消费者可持卡到健身房进行健身，

双方就该协议内容达成一致。 但目前健身房迟

迟未开业， 导致消费者购卡后不能使用， 客观

上无法享受合同约定的权利， 故健身房的行为

构成违约， 消费者向健身房主张退卡承担违约

责任的要求是合理的。

崔瑶律师提醒， 鉴于现在与对方协商未果，

消费者可以选择请求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组织

调解， 或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亦可直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事由】

9 ? 28 日， 白先生在一家健身房办了张会

员卡， 办卡的时候销售人员没有告知相应条款

并进行说明， 白先生当时也没仔细看， 后来才

发现条款中有“因会员自身原因不退卡” 和

“口头承诺无效” 的条款。 办卡时该健身房还在

装修， 但销售表示马上就要开业了， 白先生私

下了解发现该健身房已装修了一段时间， 一直

未能开业， 心里觉得不妥。

第二天， 白先生前往健身房要求退卡， 对

方一名王姓销售主管在得知退卡原因是因为他

们迟迟没开业之后， 当场承诺 10 ? 8 日全面开

课， 设备齐全， 如果没能如期开课就退卡 （交

谈过程中白先生有录音）。

10 ? 12 日， 白先生前往健身房准备健身，

发现还是未能正常开课营业， 设备也不齐全，

便再次要求对方退卡。 这次接待白先生的是一

个周姓店长， 他说要回去询问上级后才能答复，

并让白先生在前台登记相关的问题。 10 ? 15

日， 白先生去该健身房前台询问反馈情况， 对

方却一问三不知。 无奈之下， 白先生又联系了

周姓店长， 他说要等健身房正式开业之后才能

处理， 并表示他们明年 3 ?前开业， 但也只是

给了口头承诺， 并没有拿出任何确切的解决方

案。 白先生这张健身卡还处于未开卡消费状态，

要如何才能让对方退卡退款呢？

□记者 金勇

白先生在某健身房买了一张会员卡。该健身

房因为装修等原因一直未能开门营业，由于无法

进行正常的健身活动，白先生要求退款退卡。 健

身房的销售主管承诺一个月内就能全面开课，如

果无法开课再退卡。 可一个月过去了，健身房的
装修工程依然没有完工，当白先生再次提出退卡

要求时，健身房的店长却表示要等四五个月后正

式营业才能酌情办理。白先生办卡时所签的合同

中有“因会员自身原因不退卡”和“口头承诺无

效”的条款，那这张会员卡到底能不能退呢？

律师分析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的时候享有知悉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

亦有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性

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的义务。该健身房在办

卡时未对会员卡的具体条款向消费者告知相关

信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同时，从合同的角度看，健身房与白先生构

成了合同关系。 但健身房迟迟未开业，导致消费
者购卡后不能使用，客观上无法享受合同约定的

权利，故健身房的行为构成违约。 白先生向健身

房主张退卡承担违约责任的要求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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